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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(一)关联交易概述 

根据公司业务发展及生产经营情况，公司预计 2019 年度日常性

关联性交易如下： 

1、日常采购销售 

（1）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关联方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采购消费类电脑机型、数码产品、家电、监控器材等材料，预计采

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,000,000.00元（含 50,000,000.00元）。 

（2）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关联方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销售商用类电脑、多媒体、网络设备等材料，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

20,000,000.00元（含 20,000,000.00元）。 

2、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

2019年公司关联方山东亿维集团有限公司、杨峰、郑文文（杨

峰配偶）、梁建雷和高爱芝（梁建雷配偶）为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提

供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 50,000,000.00元人民币，具体担保方式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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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 

3、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日常性关联交易 

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资金需要，公司以应收账款为保理标

的，拟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不超过 2000万元的有追索

权的商业保理融资额度，有效期一年，年保理费 10%，具体以最终签

订的保理合同为准。公司该融资由实际控制人杨峰及其夫人郑文文提

供个人信用连带责任保证，关联公司山东亿维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亿

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济南正讯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贵联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和山东维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法人信用连带责任保证。 

(二) 关联方关系概述 

杨峰、郑文文为公司实际控制人，郑文文与杨峰为夫妻关系；公

司与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为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；山东

亿维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；山东亿维集团有限公司对济南正

讯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贵联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和山东维班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生产经营决策具有重大影响。梁建雷为公司董事，高爱芝为梁

建雷配偶。 

(三)表决和审议情况 

2019年 3月 1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《关于预

计公司 2019年与关联方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日常采购销售》

《关于预计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日常性关联交易》进行审议。上

述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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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年 3月 1日，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对《关于预

计 2019 年公司关联方为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提供担保》进行审议。

上述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4票，反对 0票，弃权 0票。关联董事梁建

雷回避表决。 

上述议案尚需提交 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。 

(四)本次关联交易是否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

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。 

二、 关联方介绍 

关联方姓名/名称 住所 企业类型 法定代表人 

杨峰 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路   

郑文文 济宁市任城区仙营路   

梁建雷 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   

高爱芝 山东省鱼台县谷亭镇   

山东亿维集团有限公

司 

济宁市建设路与仙营路

交叉口东北角 
有限责任公司 杨峰 

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 

济宁高新区崇文大道

南、海川路 69号 
有限责任公司 魏义军 

济南正讯科技有限公

司 

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43

号银座数码广场 

有限责任公司

(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) 

朱建鲁 

山东贵联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 

济南市历下区解放路 43

号银座数码广场 1-1706

室 

有限责任公司

(自然人投资或

控股) 

朱建鲁 

山东维班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 

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舜

海路 219号华创观礼中

心 2号楼 702-3 

有限责任公司

(非自然人投资

或控股的法人独

资) 

朱建鲁 

三、交易的主要内容 

1、日常采购销售 

（1）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关联方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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司采购消费类电脑机型、数码产品、家电、监控器材等材料，预计采

购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50,000,000.00元（含 50,000,000.00元）。 

（2）2019年公司及子公司拟向关联方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

司销售商用类电脑、多媒体、网络设备等材料，预计销售金额不超过

20,000,000.00元（含 20,000,000.00元）。 

2、关联方为公司提供担保 

2019年公司关联方山东亿维集团有限公司、杨峰、郑文文（杨

峰配偶）、梁建雷和高爱芝（梁建雷配偶）为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提

供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 50,000,000.00元人民币，具体担保方式以

实际签订的担保合同为准。 

3、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暨日常性关联交易 

为满足公司日常经营活动资金需要，公司以应收账款为保理标

的，拟向平安商业保理有限公司申请办理不超过 2000 万元的有追索

权的商业保理融资额度，有效期一年，年保理费 10%，具体以最终签

订的保理合同为准。公司该融资由实际控制人杨峰及其夫人郑文文提

供个人信用连带责任保证，关联公司山东亿维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亿

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济南正讯科技有限公司、山东贵联信息科技有

限公司和山东维班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提供法人信用连带责任保证。 

四、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

对于预计公司 2019年与关联方山东亿维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日常

采购销售的事宜，其交易价格为市场公允价格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

他股东利益的情况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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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方为公司从银行获得贷款提供担保的事宜，为关联方自愿为

公司向银行借款提供担保，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利益的情形。 

关联方为公司办理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事宜，为关联方自

愿为公司提供担保，不向公司收取任何费用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

情形。 

五、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必要性和真实意图 

关联销售和采购为市场行为，是公司正常生产经营行为，是合理

的、必要的。 

关联方为公司办理银行贷款和应收账款保理业务提供担保，有利

于公司顺利取得信贷资金，是合理的、必要的。 

2、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的影响 

关联销售、采购和担保，基于公司业务发展及正常经营所需而进

行，以市场公允价格为依据，遵循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不存在

公司利用关联交易向关联方输送利益情形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利益的情

形。 

六、 备查文件目录 

《亿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决

议》；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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亿维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3月 1日 


